
附件1：         韶关市事业单位基本情况统计表（主管局填写）

	事业单位数(个)
	核定编制数(名)
	现有人员数（人）
	机构类别
	管理岗位中改任非领导职务或免去职务享受原职务待遇的人员数（按什么级别多少人表述，如正科级1人）

	财政

核拨
	财政
核补
	经费
自筹
	合计
	
	现有在编在册人员数(人)
	编外在册人员数(人)
	甲
	乙
	丙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专业技术岗位人员
	管理岗位人员数
	工勤技能岗位人员数

	类别
	正高
	副高
	中级
	初级
	未取得职称
	连续专职聘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8年以上的人数
	厅级正职
	厅级副职
	处级正职
	处级副职
	科级正职
	科级副职
	科员
	办事员
	未定级
	高级技师
	技师
	高级工
	中级工
	初级工
	普工

	编内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
	编外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备注：1、此表所指事业单位指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利用国资产举办，并列入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，包括经费来源主要由财政拨款、部分由财政支持以及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。已经批准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、企业所属的事业单位、事业单位所属独立核算的企业、已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单位不在统计范围之内。

2、表中“机构类别” 按“甲” “乙” “丙” 三类划分，其中主要以专业技术提供社会公益服务为主体的事业单位为“甲”类，如学校、医院、科研院所等；主要承担社会事务管理为主体的事业单位为“乙”类；主要承担技能操作维护和服务保障等职责为主体的事业单位为“丙”类。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